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401號

原      告  旺德地產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江長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鄧伃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月16日透過原告居間向訴

外人陞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陞逸公司）、訴外人林月

興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意願書

（下稱系爭意願書），約定由被告以總買賣價金新臺幣（下

同）680萬元向陞逸公司、林月興進行議價，被告並交付原

告8萬元斡旋金，嗣經原告居間後，陞逸公司之被授權人即

訴外人吳幼俐於112年1月19日簽下承諾書，同意以總買賣價

金68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嗣被告與陞逸公司、林月

興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原告已完成居間義務，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

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報酬（服務費）。嗣因被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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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違約不購買系爭房屋，致買賣雙方無法履行買賣契約，被

告並因此而遭沒收8萬元訂金。然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故

被告仍應給付約定之報酬。為此，爰依居間契約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1月向原告公司委託銷售人員即原告送

達代收人張家楹確認系爭房屋可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成數可達

7至8成後，始與原告簽訂系爭意願書，同意委託原告居間向

陞逸公司、林月興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購買系爭房屋。本

件伊預計以2至3成已準備好之現金，另7至8成向銀行貸款之

方式用以購買系爭房屋。惟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

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足夠之成數，或須事前經過

鑑價，然依系爭房屋之條件，並無足額貸款之可能。是就伊

　　與陞逸公司、林月興間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就買賣價金

之支付方式，顯然與買賣契約約定（銀行貸款核准前之自備

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顯然多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

付)之意思表示有所出入，並不一致。本件伊既於訂約前即

明確對金融機構之貸款成數有所要求，則自應肯認就上開剩

餘價金之給付方式（即貸款約定），係屬系爭房屋買賣契約

中必要之點，而本件銀行貸款之成數既自始與被告認如有明

顯差異，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

未合致，且原告尚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

不履行，即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故本件原告請求伊給付服

務費，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及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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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565

條、第568條第1項所明定。經查，本件就原告居間為被告仲

介買賣系爭房屋乙事，兩造約定居間仲介服務費共136,000

元，有原告提出其上有被告簽認之服務費確認單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第24頁），被告亦不否認有與原告約定本件居間

服務費136,000元一節，足見兩造間已有達成居間之合意。

而原告主張被告經其居間已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

事宜與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

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

服務費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買賣意願書、買方給付服務

費承諾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服務費確認單等證據在卷可

查，依首揭規定，兩造之居間契約既因被告與系爭房屋賣方

即陞逸公司、林月興嗣後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正式簽

定不動產買賣契約，堪認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則原告據此

請求被告給付約定之居間仲介服務費136,000元，應屬有

據。

(二)至被告雖抗辯：原告承諾以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銀行貸款為

條件，其始與陞逸公司、林月興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嗣

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

伊7成以上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

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並

不成立，故原告未履行居間義務云云，惟查，被告與訴外人

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中，並無特

別約定就貸款部分如無法貸得7成以上則得以解除契約之約

定，原告與被告間簽訂之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中亦無原告

承諾被告本件買賣取得7成以上貸款之約定，已難認被告抗

辯原告有承諾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貸款為成立買賣契約或給

付服務廢棄約之條件。又被告任意曲解其與訴外人陞逸建設

公司、林月興不動產買賣契約中關於買賣價金約定簽約款68

萬元、完稅款137萬元、尾款475萬元之約定（一般房地買賣

契約均有類此之約定），誤認此等約定是指自備簽約款6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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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剩餘9成之價金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被

告此部分顯係曲解誤認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約定，毫無可採。

又被告雖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錄音時間全長約：3

0分鐘，被告未製作錄音譯文），然其未能舉證該等對話之

日期及對象，又其內容僅為被告人談及系爭房屋向銀行辦理

房貸僅能貸款5至6成，但會協助盡量找銀行貸款到7成，如

若無法貸至買方滿意成數，買方可選擇不要簽訂正式之不動

產買賣契約等情。經查，被告於112年2月3日已與訴外人陞

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既已簽訂

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且該契約上並未約定任何如貸款成

數不足7成買方得解除契約之約定，顯見被告於簽訂正式之

不動產買賣契約後，應不得再以貸款成數未達7成為解除買

賣契約之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即原告有違反居間人應盡

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云云，惟據本院聽取被

告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可知，原告公司就本件居間

購買系爭房屋相關事宜，包含仲介服務費合約書、不動產說

明書、實價登錄等相關資料應有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

給被告，並均有事前提醒，詳實說明，亦有給予被告相當之

期間審閱，而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其上亦有被告

簽名可知，本件原告應均已提供上開資料予被告。況由被告

提出卷附原告提供予被告之完整一份系爭房屋實價登錄資

料，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所提出之不動產說明書所附社區

房價一覽表/成交行情，成交年月為110 年4 月至111 年3

月，被告提出之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年月為111 年3 月至

111 年9 月推斷，原告應已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系爭

房屋較早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並於收受被告給付

之8萬元斡旋金後，再次提供一份較近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

被告參考。基上，應認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並無被告

所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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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存在。

四、基上事證，本件居間契約既已媒介成立，兩造確有約定居間

服務費用為136,000元，且被告無法證明原告有何違反忠實

義務，致不得請求報酬之情事存在。則原告依居間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第1 款，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第1 項第3 款規
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440 元（第一審裁判費1,000 元）及
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由
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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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401號
原      告  旺德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長陵  




被      告  鄧伃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月16日透過原告居間向訴外人陞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陞逸公司）、訴外人林月興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約定由被告以總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680萬元向陞逸公司、林月興進行議價，被告並交付原告8萬元斡旋金，嗣經原告居間後，陞逸公司之被授權人即訴外人吳幼俐於112年1月19日簽下承諾書，同意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嗣被告與陞逸公司、林月興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告已完成居間義務，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報酬（服務費）。嗣因被告反悔違約不購買系爭房屋，致買賣雙方無法履行買賣契約，被告並因此而遭沒收8萬元訂金。然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故被告仍應給付約定之報酬。為此，爰依居間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1月向原告公司委託銷售人員即原告送達代收人張家楹確認系爭房屋可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成數可達7至8成後，始與原告簽訂系爭意願書，同意委託原告居間向陞逸公司、林月興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購買系爭房屋。本件伊預計以2至3成已準備好之現金，另7至8成向銀行貸款之方式用以購買系爭房屋。惟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足夠之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然依系爭房屋之條件，並無足額貸款之可能。是就伊
　　與陞逸公司、林月興間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就買賣價金之支付方式，顯然與買賣契約約定（銀行貸款核准前之自備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顯然多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有所出入，並不一致。本件伊既於訂約前即明確對金融機構之貸款成數有所要求，則自應肯認就上開剩餘價金之給付方式（即貸款約定），係屬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中必要之點，而本件銀行貸款之成數既自始與被告認如有明顯差異，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且原告尚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即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故本件原告請求伊給付服務費，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及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所明定。經查，本件就原告居間為被告仲介買賣系爭房屋乙事，兩造約定居間仲介服務費共136,000元，有原告提出其上有被告簽認之服務費確認單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4頁），被告亦不否認有與原告約定本件居間服務費136,000元一節，足見兩造間已有達成居間之合意。而原告主張被告經其居間已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與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服務費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買賣意願書、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服務費確認單等證據在卷可查，依首揭規定，兩造之居間契約既因被告與系爭房屋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嗣後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正式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堪認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約定之居間仲介服務費136,000元，應屬有據。
(二)至被告雖抗辯：原告承諾以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銀行貸款為條件，其始與陞逸公司、林月興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7成以上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並不成立，故原告未履行居間義務云云，惟查，被告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中，並無特別約定就貸款部分如無法貸得7成以上則得以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告與被告間簽訂之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中亦無原告承諾被告本件買賣取得7成以上貸款之約定，已難認被告抗辯原告有承諾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貸款為成立買賣契約或給付服務廢棄約之條件。又被告任意曲解其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不動產買賣契約中關於買賣價金約定簽約款68萬元、完稅款137萬元、尾款475萬元之約定（一般房地買賣契約均有類此之約定），誤認此等約定是指自備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被告此部分顯係曲解誤認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約定，毫無可採。又被告雖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錄音時間全長約：30分鐘，被告未製作錄音譯文），然其未能舉證該等對話之日期及對象，又其內容僅為被告人談及系爭房屋向銀行辦理房貸僅能貸款5至6成，但會協助盡量找銀行貸款到7成，如若無法貸至買方滿意成數，買方可選擇不要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等情。經查，被告於112年2月3日已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既已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且該契約上並未約定任何如貸款成數不足7成買方得解除契約之約定，顯見被告於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後，應不得再以貸款成數未達7成為解除買賣契約之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即原告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云云，惟據本院聽取被告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可知，原告公司就本件居間購買系爭房屋相關事宜，包含仲介服務費合約書、不動產說明書、實價登錄等相關資料應有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給被告，並均有事前提醒，詳實說明，亦有給予被告相當之期間審閱，而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其上亦有被告簽名可知，本件原告應均已提供上開資料予被告。況由被告提出卷附原告提供予被告之完整一份系爭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所提出之不動產說明書所附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行情，成交年月為110 年4 月至111 年3 月，被告提出之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年月為111 年3 月至111 年9 月推斷，原告應已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系爭房屋較早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並於收受被告給付之8萬元斡旋金後，再次提供一份較近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基上，應認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並無被告所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存在。
四、基上事證，本件居間契約既已媒介成立，兩造確有約定居間服務費用為136,000元，且被告無法證明原告有何違反忠實義務，致不得請求報酬之情事存在。則原告依居間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第1 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第1 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440 元（第一審裁判費1,000 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401號
原      告  旺德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長陵  


被      告  鄧伃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
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月16日透過原告居間向訴
    外人陞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陞逸公司）、訴外人林月
    興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
    爭意願書），約定由被告以總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680
    萬元向陞逸公司、林月興進行議價，被告並交付原告8萬元
    斡旋金，嗣經原告居間後，陞逸公司之被授權人即訴外人吳
    幼俐於112年1月19日簽下承諾書，同意以總買賣價金680萬
    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嗣被告與陞逸公司、林月興於112
    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告
    已完成居間義務，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
    原告136,000元居間報酬（服務費）。嗣因被告反悔違約不
    購買系爭房屋，致買賣雙方無法履行買賣契約，被告並因此
    而遭沒收8萬元訂金。然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故被告仍應
    給付約定之報酬。為此，爰依居間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1月向原告公司委託銷售人員即原告送
    達代收人張家楹確認系爭房屋可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成數可達
    7至8成後，始與原告簽訂系爭意願書，同意委託原告居間向
    陞逸公司、林月興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購買系爭房屋。本
    件伊預計以2至3成已準備好之現金，另7至8成向銀行貸款之
    方式用以購買系爭房屋。惟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
    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足夠之成數，或須事前經過
    鑑價，然依系爭房屋之條件，並無足額貸款之可能。是就伊
　　與陞逸公司、林月興間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就買賣價金
    之支付方式，顯然與買賣契約約定（銀行貸款核准前之自備
    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顯然多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
    付)之意思表示有所出入，並不一致。本件伊既於訂約前即
    明確對金融機構之貸款成數有所要求，則自應肯認就上開剩
    餘價金之給付方式（即貸款約定），係屬系爭房屋買賣契約
    中必要之點，而本件銀行貸款之成數既自始與被告認如有明
    顯差異，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
    未合致，且原告尚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
    不履行，即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故本件原告請求伊給付服
    務費，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
    行之聲請均駁回；及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
    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
    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565條
    、第568條第1項所明定。經查，本件就原告居間為被告仲介
    買賣系爭房屋乙事，兩造約定居間仲介服務費共136,000元
    ，有原告提出其上有被告簽認之服務費確認單在卷可按（見
    本院卷第24頁），被告亦不否認有與原告約定本件居間服務
    費136,000元一節，足見兩造間已有達成居間之合意。而原
    告主張被告經其居間已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
    與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並
    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服務
    費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買賣意願書、買方給付服務費承
    諾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服務費確認單等證據在卷可查，
    依首揭規定，兩造之居間契約既因被告與系爭房屋賣方即陞
    逸公司、林月興嗣後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正式簽定不
    動產買賣契約，堪認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則原告據此請求
    被告給付約定之居間仲介服務費136,000元，應屬有據。
(二)至被告雖抗辯：原告承諾以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銀行貸款為
    條件，其始與陞逸公司、林月興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嗣
    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
    伊7成以上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
    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並
    不成立，故原告未履行居間義務云云，惟查，被告與訴外人
    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中，並無特
    別約定就貸款部分如無法貸得7成以上則得以解除契約之約
    定，原告與被告間簽訂之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中亦無原告
    承諾被告本件買賣取得7成以上貸款之約定，已難認被告抗
    辯原告有承諾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貸款為成立買賣契約或給
    付服務廢棄約之條件。又被告任意曲解其與訴外人陞逸建設
    公司、林月興不動產買賣契約中關於買賣價金約定簽約款68
    萬元、完稅款137萬元、尾款475萬元之約定（一般房地買賣
    契約均有類此之約定），誤認此等約定是指自備簽約款68萬
    元，剩餘9成之價金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被
    告此部分顯係曲解誤認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約定，毫無可採。
    又被告雖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錄音時間全長約：3
    0分鐘，被告未製作錄音譯文），然其未能舉證該等對話之
    日期及對象，又其內容僅為被告人談及系爭房屋向銀行辦理
    房貸僅能貸款5至6成，但會協助盡量找銀行貸款到7成，如
    若無法貸至買方滿意成數，買方可選擇不要簽訂正式之不動
    產買賣契約等情。經查，被告於112年2月3日已與訴外人陞
    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既已簽訂
    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且該契約上並未約定任何如貸款成
    數不足7成買方得解除契約之約定，顯見被告於簽訂正式之
    不動產買賣契約後，應不得再以貸款成數未達7成為解除買
    賣契約之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即原告有違反居間人應盡
    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云云，惟據本院聽取被
    告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可知，原告公司就本件居間
    購買系爭房屋相關事宜，包含仲介服務費合約書、不動產說
    明書、實價登錄等相關資料應有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
    給被告，並均有事前提醒，詳實說明，亦有給予被告相當之
    期間審閱，而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其上亦有被告
    簽名可知，本件原告應均已提供上開資料予被告。況由被告
    提出卷附原告提供予被告之完整一份系爭房屋實價登錄資料
    ，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所提出之不動產說明書所附社區房
    價一覽表/成交行情，成交年月為110 年4 月至111 年3 月
    ，被告提出之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年月為111 年3 月至11
    1 年9 月推斷，原告應已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系爭房
    屋較早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並於收受被告給付之
    8萬元斡旋金後，再次提供一份較近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
    告參考。基上，應認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並無被告所
    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存在。
四、基上事證，本件居間契約既已媒介成立，兩造確有約定居間
    服務費用為136,000元，且被告無法證明原告有何違反忠實
    義務，致不得請求報酬之情事存在。則原告依居間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第1 款，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第1 項第3 款規
    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440 元（第一審裁判費1,000 元）及
    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由
    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401號
原      告  旺德地產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江長陵  


被      告  鄧伃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服務費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肆佰肆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壹拾參萬陸仟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1月16日透過原告居間向訴外人陞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陞逸公司）、訴外人林月興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同日簽訂不動產買賣意願書（下稱系爭意願書），約定由被告以總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680萬元向陞逸公司、林月興進行議價，被告並交付原告8萬元斡旋金，嗣經原告居間後，陞逸公司之被授權人即訴外人吳幼俐於112年1月19日簽下承諾書，同意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出售系爭房屋予被告。嗣被告與陞逸公司、林月興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原告已完成居間義務，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報酬（服務費）。嗣因被告反悔違約不購買系爭房屋，致買賣雙方無法履行買賣契約，被告並因此而遭沒收8萬元訂金。然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故被告仍應給付約定之報酬。為此，爰依居間契約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於112年1月向原告公司委託銷售人員即原告送達代收人張家楹確認系爭房屋可向金融機構貸款之成數可達7至8成後，始與原告簽訂系爭意願書，同意委託原告居間向陞逸公司、林月興以總買賣價金680萬元購買系爭房屋。本件伊預計以2至3成已準備好之現金，另7至8成向銀行貸款之方式用以購買系爭房屋。惟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足夠之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然依系爭房屋之條件，並無足額貸款之可能。是就伊
　　與陞逸公司、林月興間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就買賣價金之支付方式，顯然與買賣契約約定（銀行貸款核准前之自備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顯然多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有所出入，並不一致。本件伊既於訂約前即明確對金融機構之貸款成數有所要求，則自應肯認就上開剩餘價金之給付方式（即貸款約定），係屬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中必要之點，而本件銀行貸款之成數既自始與被告認如有明顯差異，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且原告尚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即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故本件原告請求伊給付服務費，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及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為民法第565條、第568條第1項所明定。經查，本件就原告居間為被告仲介買賣系爭房屋乙事，兩造約定居間仲介服務費共136,000元，有原告提出其上有被告簽認之服務費確認單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4頁），被告亦不否認有與原告約定本件居間服務費136,000元一節，足見兩造間已有達成居間之合意。而原告主張被告經其居間已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買賣事宜與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並於同日簽署服務確認單，同意給付原告136,000元居間服務費等情，有原告提出之系爭買賣意願書、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服務費確認單等證據在卷可查，依首揭規定，兩造之居間契約既因被告與系爭房屋賣方即陞逸公司、林月興嗣後於112年2月3日就系爭房屋正式簽定不動產買賣契約，堪認原告已履行居間義務，則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約定之居間仲介服務費136,000元，應屬有據。
(二)至被告雖抗辯：原告承諾以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銀行貸款為條件，其始與陞逸公司、林月興簽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嗣後經由各家銀行評估，均因系爭房屋坪數過小而不願意貸與伊7成以上成數，或須事前經過鑑價，故就系爭房屋不動產買賣契約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合致，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並不成立，故原告未履行居間義務云云，惟查，被告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中，並無特別約定就貸款部分如無法貸得7成以上則得以解除契約之約定，原告與被告間簽訂之買方給付服務費承諾書中亦無原告承諾被告本件買賣取得7成以上貸款之約定，已難認被告抗辯原告有承諾協助其取得7成以上貸款為成立買賣契約或給付服務廢棄約之條件。又被告任意曲解其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不動產買賣契約中關於買賣價金約定簽約款68萬元、完稅款137萬元、尾款475萬元之約定（一般房地買賣契約均有類此之約定），誤認此等約定是指自備簽約款68萬元，剩餘9成之價金需仰賴貸款核准後給付之意思表示，被告此部分顯係曲解誤認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約定，毫無可採。又被告雖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錄音時間全長約：30分鐘，被告未製作錄音譯文），然其未能舉證該等對話之日期及對象，又其內容僅為被告人談及系爭房屋向銀行辦理房貸僅能貸款5至6成，但會協助盡量找銀行貸款到7成，如若無法貸至買方滿意成數，買方可選擇不要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等情。經查，被告於112年2月3日已與訴外人陞逸建設公司、林月興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被告既已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且該契約上並未約定任何如貸款成數不足7成買方得解除契約之約定，顯見被告於簽訂正式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後，應不得再以貸款成數未達7成為解除買賣契約之理由。 
(三)至被告抗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即原告有違反居間人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及債務不履行之情形云云，惟據本院聽取被告提出如被證1所示之錄音光碟可知，原告公司就本件居間購買系爭房屋相關事宜，包含仲介服務費合約書、不動產說明書、實價登錄等相關資料應有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給被告，並均有事前提醒，詳實說明，亦有給予被告相當之期間審閱，而依原告提出之不動產現況說明書其上亦有被告簽名可知，本件原告應均已提供上開資料予被告。況由被告提出卷附原告提供予被告之完整一份系爭房屋實價登錄資料，並經本院當庭勘驗原告所提出之不動產說明書所附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行情，成交年月為110 年4 月至111 年3 月，被告提出之社區房價一覽表，成交年月為111 年3 月至111 年9 月推斷，原告應已於兩造簽訂居間契約前提供系爭房屋較早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並於收受被告給付之8萬元斡旋金後，再次提供一份較近期之實價登錄資料予被告參考。基上，應認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義務，並無被告所辯原告有違反民法第567條、第571條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1款規定之情形存在。
四、基上事證，本件居間契約既已媒介成立，兩造確有約定居間服務費用為136,000元，且被告無法證明原告有何違反忠實義務，致不得請求報酬之情事存在。則原告依居間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2 項第1 款，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同法第389 第1 項第3 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440 元（第一審裁判費1,000 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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